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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高雄市路竹區「變更南部

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雄園區細部計畫（第五次變

更）」案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年7月1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 

地點：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5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張委員學聖 

出席人員：詳后附簽到簿 

記錄：林煥軒 

壹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有關計畫人口與土地使用部分： 

（一）有關申請人補充本案就業人口資料，請納入計畫書載

明。另有關計畫人口及公共設施量部分，應以開發計

畫核定之計畫人口為基準，做為核算公共設施提供量

之依據，而非以實際進駐人口或後續變更開發計畫預

估之就業人口為依據，倘申請人認為本案產業類型所

需求之人力因生產方式等原因而有結構性之改變，應

重新檢核本案計畫人口。再者，本案實際就業人口遠

低於計畫人口，仍擬新增產業用地，應先檢討園區產

業用地開闢率及出租率，如仍有增加產業用地需求，

並應檢討修正本案計畫人口數，再依檢討後之計畫人

口數做為公共設施需求是否足夠之檢核依據，如有公

共設施不足情形，應重新取得各該主管機關同意供應

文件或提高公共設施服務功能。 

（二）請申請人針對土地使用計畫之變更內容及變更原因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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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說明，納入計畫書，並依下列意見辦理： 

1.有關本案擬將部分滯洪池（滯 2）用地剔除基地範圍，

經申請人說明對園區之滯洪功能確無影響，請補充滯

洪池面積減少後之相關水理計算數據，並檢附水利技

師簽證，以資確認。 

2.經申請人說明將管 4 用地調整為廠房用地之理由，係

管 1 用地已足敷園區行政管理服務之需求，故以設置

一處行政管理設施集中提供服務為原則，而管 2 用地

及管 3 用地係屬商業服務機能，與管 1 或管 4 用地之

功能上有所區別，爰同意確認。 

3.因目前廠區人口進駐情形不如預期，故有關將停 12

用地變更為廠房用地部分，請申請人考量其他出租之

廠房用地變更為停車場用地，避免再另以綠地變更為

停車場用地之可行性。 

4.有關將公園用地（公 6）部分土地變更為綠地（綠 31）

以補足此次調整土地使用後減少之綠地面積，經申請

人說明擬將變更之面積由 1.6263 公頃調增為 1.7739

公頃，使綠地面積與原計畫相同，且國土保安用地比

例提高為 30.02％，尚符以往審議原則；惟公園用地

減少後，園區所餘 5 處公園用地是否足敷需求，請申

請人釐清。 

（三）有關本次變更內容（變 7 案）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要點第 7 條及第 8 條增訂容許使用項目部分，經考量

下列理由，不同意增訂之： 

1.查第 7 條住宅社區用地之新增容許使用項目，多與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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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項目功能重疊性高，原有項目即得替代或包含（如

消防及安全、教育及文教等），又行政服務部分於園

區內管理及服務設施即可提供，爰有關本點新增之容

許使用項目請全部刪除。 

2.承上，第 8 條有關環保設施用地、公園用地皆擬新增

行政及管理設施，請一併刪除。 

3.有關給、排水設施用地擬增訂休閒運動設施之相關附

屬設施乙節，查園區既已規劃 5 處公園用地，且其中

亦有定位為運動公園者，應無必要再於給、排水設施

用地設置與原設施用途不符之項目，爰本項請予刪

除。 

4.停車場及相關設施擬增設之 4 項容許使用項目，因與

科學園區發展定位不符，請刪除。 

（四）有關園區北側擬調整計畫意旨，由原無償提供高苑科

技大學通行改為提供宇揚航太科技園區有償使用乙

節，僅屬道路使用權之轉換而未涉及土地使用計畫調

整，與本計畫較無關聯性，如非原計畫已載明該道路

之使用權，建議刪除本變更項目。 

（五）有關本案新增產業用地是否符合可建高度 42 公尺之

限制部分，經申請人說明建築物高度多為 20 至 30 公

尺未超出限制，同意確認，並請納入計畫書規定之。 

二、有關交通運輸計畫部分： 

（一）有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下列審查意見，請補充說明或

檢討修正： 

1.本案開發細部計畫報告「六、運輸需求檢討」之「1.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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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部計畫」項下「(2)高雄園區周邊交通路網詳圖『4-3』」

之圖號請修正為圖 2-21。 

2.有關「表 2-11 目標年高雄園區鄰近主要聯外道路服

務水準評估」中新增交流道請修正為「高科交流道」。

此外，該服務水準評估結果係引用 95 年「臺南科學

工業園區路竹基地細部計畫書」調查結果，惟高科交

流道自 98 年啟用迄今（105 年）已超過 7 年，建議

應補充近 2 年內之監測數據進行分析說明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案交通量之相關推估數據，請詳列計算過程納

入計畫書中載明。 

（三）請申請人檢討修正本案計畫人口後，以計畫人口為基

準核實檢討本次變更所衍生之交通及公共設施服務

水準，並據以計算是否增加基地衍生區外尖峰小時交

通量及應否徵收開發影響費。 

三、請申請人補充下列文件或修正內容： 

（一）請申請人取得本案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

或其他相關意見之文件。 

（二）經申請人表明本案環境差異分析報告已於 105 年 6 月

20 日送環保署審查，後續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

定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通過文件。 

（三）請申請人補附交通技師及水利技師簽證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，於 6 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，授

權作業單位先行查核計畫內容，並與召集人確認後，視補正

情形，再提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或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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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。 

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參、散會（下午3時5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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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委員及機關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

◎委員 1 

一、本次變更內容之一係增加住宅社區容許使用項目，惟又

將原為管理服務用途之管 4 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，其中

是否有因果關係？其變更之目的應再明確說明。 

二、本次變更內容減少部分滯洪池用地及綠地面積，再以其

他用地調整補足，此做法是否合於規定？ 

三、相關法令中，是否有針對住宅社區用地或給、排水設施

之各種容許使用項目，訂定相關面積比例規定？ 

四、請說明此次修正土地使用管制要點，於住宅社區用地、

環保設施、給排水設施、停車場用地及公園用地等增列

許多容許使用項目之必要性？ 

◎委員 2 

一、有關計畫人口部分，簡報提及 95 年變更計畫時提出之

計畫人口數為 42,200 人，本次變更即沿用上述基礎推

估就業人口數為 42,796 人，惟查統計至 105 年 4 月本

園區從業員工數僅 8,257 人，故是否可能產業特性已經

改變，而應重新估算就業或居住人口？以便檢討後續公

共設施之需求量。 

二、園區原本規劃了管1～管4等四處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，

其中管 2 及管 3 係屬商業服務機能，管 1 及管 4 則屬管

理機能，若原計畫是考量區位決定設置管 1 及管 4，則

為何本次變更卻稱「管 1 已足敷本園區之管理服務需求」？

應加強說明本說法之合理性。 

三、本次變更擬將停 12 用地變更為廠房用地，理由係停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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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可滿足停車需求，惟查停 16 用地之面積不大，是

否確可滿足？又為配合秀傳醫院於管 2 之開發計畫，將

綠 24 變更為停車場，所提供之停車空間是否足夠？因

為目前只說明停車場服務半徑，並無量的檢討。 

◎委員 3 

一、簡報提及本次變更內容將部分滯洪池剔除計畫範圍並不

影響滯洪功能，惟因現在全球氣候異常，是否有針對排

水及滯洪功能重新估算及分析？在氣候異常的影響下，

很多原本不會淹水的地方都淹水了，因此建議應防患未

然，以更高標準檢討排水滯洪設施之功能。 

二、基地是否位於地下水管制區、海岸管制區、噪音管制區

等，應重新檢討確認。 

三、本次變更道路用地增加，公園用地減少，透水率等勢必

受到影響，也會連帶增加防洪排水之負擔，雖然變更面

積不大，仍不可輕忽其影響。又本案所增加之廠房用地，

其引進產業為何？其用水量、循環用水、回收用水之比

例為何？ 

◎委員 4 

一、園區廠商進駐情形不如預期，未來如何引進廠商以達到

所推估之計畫人口，應是重點之一。 

二、查園區據以推估就業員工數之人口密度基準降低，應與

引進產業特性有關，精密機械所引進的員工密度比原來

引進的產業低，這是一個趨勢，精密機械產業需求人口

減少，連帶也影響住宅需求，所以台糖也希望能增加所

分回土地的利用彈性，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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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宇揚航太科技園區之開發進度為何？未來是否仍有取消

之虞？ 

◎委員 5 

一、本次變更擬將停車場用地增加容許使用項目汽車修理業、

汽車運輸業場站、駕駛訓練班及貨運集散站，與原用途

並不完全相容，且是否會在就業人口之外增加新的服務

人口，應有所考量，又這些新的需求是否能獲得滿足，

也應補充說明。 

二、依申請人簡報資料第 50 頁表，交通量主要集中在臺 1

號省道岡山橋段南向，V/C 值為最高之 0.6，再查簡報

資料第 3 頁，鄰近尚有永安工業區及岡山本洲產業園區

等，未來這些工業區開發完成後，臺 1 號省道的交通服

務水準可能有降至 C 級甚至 D 級之虞。 

◎委員 6 

一、停車場用地擬增加容許使用項目，惟以增加容許使用項

目的調整方式並未有區位上的考量，亦即只要是停車場

用地皆可從事上述項目之使用，是否會反造成停車場用

地因做其他使用而無法提供停車之問題，而造成停車區

位供需不帄衡之情形，因此可再斟酌究係仍以增加容許

使用項目方式或改以變更使用地之方式辦理。 

二、如將管 4 用地及停 12 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後，將使公 4

用地受到 21 公尺寬道路及廠房包圍之情形，則該用地

是否仍維持原用途不變？是否有考量以公 4 用地補足綠

地？ 

三、依申請人說明，目前園區廠房用地出租率約 80%，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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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還有約 1 成尚未出租，且廠商有強烈的進駐需求，則

是否可考量以地換地的方式，也就是既然將停 12 用地

變更為廠房用地，則以交換方式，將上述 1 成多尚未出

租之廠房用地變更為停車場用地，而避免再以綠地變更

為停車場用地。 

◎委員 7 

一、本案開發至今，實際人口與預期有不小差距，則產業用

地之開闢率或閒置率等數據如何？為何在尚有閒置產

業用地的狀況下，仍欲變更開發計畫增加產業用地？是

否該變更為產業用地之區位是有特定廠商之需求？ 

二、申請人提及園區目前公共設施係屬超量供給，但是否有

相關設施供給量之標準？所謂「超量」應如何定義？本

案將停 12用地變更為廠房用地之理由係鄰近有停 16用

地可滿足需求，是否代表本次擬引進之近 600 人之需求

皆可滿足？ 

三、本次變更擬增訂停車場用地容許使用項目，惟查停車場

用地分散在園區各地，面積共 13.63 公頃，如果全部放

寬容許使用項目，會不會違反園區開發目的？以及未來

園區停車場用地進駐各種使用項目後，衍生之交通量如

何？又衍生是否應課徵開發影響費之問題，因為所放寬

之項目如駕駛訓練班、貨運集散站等皆會從區外引進車

流，且區位不定，因此有必要重新計算交通影響評估，

並檢討課徵開發影響費。 

四、本次變更擬增訂公園用地容許使用項目「行政及管理設

施」，惟考量本案已擬將部分公園用地變更為綠地以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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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減少之綠地面積，如再增加行政及管理功能，且亦是

在不定點處發生，則園區之公園用地服務品質是否仍得

以維持？ 

五、有關開發影響費部分，如前所述，如放寬了相關容許使

用項目，勢必對園區區外尖峰小時交通量產生影響，即

使沒有增加，本案產業用地仍增加了約 3 公頃，員工數

也增加了約 600 人，應進一步提出分析或計算過程表明

是否應繳交開發影響費。 

◎作業單位（綜合計畫組朱科長偉廷） 

一、本案公共設施量之估算，應以 90 年開發計畫核定之計

畫人口 52,325 人為基準及依據，而不應以實際進駐人

口或後續預估之就業人口為依據，而稱目前提供的公共

設施是充足或超量提供，是故本次變更擬增加約 3 公頃

廠房用地，仍應以當初核定計畫人口之推估方式（廠房

用地 250 人／公頃）計算公共設施量，以確保滿足計畫

人口之需求。 

依上開說明，本案開發至今，如因進駐產業性質調

整以致預期人口與初始計畫之 52,325 人已經不同，即應

提出計畫人口之檢討修正，計畫人口下修後，始有理由

稱「依據原計畫人口提供之公共設施量已屬超量提供」，

否則如以預估人口數為衡量公共設施量之依據，如未來

產業性質再發生變化（如須以廠房用地 300 人／公頃之

基準計算），則本次變更所增加之 3 公頃廠房用地可能導

致公共設施之不足，故建議申請人應考量計畫人口之調

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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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開發影響費部分，本案係屬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

費徵收辦法」發布實施前即核發許可之案件，故當時確

免徵收開發影響費；而本次變更應否徵收開發影響費，

應以本次變更內容產生之對外交通量及對公共設施服

務水準之影響與原計畫進行比較，如有增加即必須計算

開發影響費，且應以計畫人口為基準計算之，亦即如以

原計畫 52,325 人為計畫人口及公共設施提供基準，則

此次增加使用項目及廠房用地，如何不增加公共設施需

求量且增加開發影響費，應請申請人說明，並建議申請

人核實檢討計畫人口。 

三、有關停車場用地擬增訂汽車修理業、汽車運輸業場站、

駕駛訓練班及貨運集散站等容許使用項目部分，請申請

人釐清所增訂上開 4 項項目是否確屬供園區之使用，或

是會引進外來使用者；另園區停車場用地雖依非都市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為交通用地，惟不代表所有交通用

地之容許使用項目皆得於停車場用地內使用，故在此建

議申請人應核實檢討該 4 項項目與園區設置之必要性及

關聯性，再考量是否增訂，如確有必要，應直接指明欲

於何區位設置，且設置後如有影響停車場供給量者，仍

應檢討是否滿足計畫人口加上本次變更擬增加人口數

之需求量。 

四、有關住宅社區用地擬增訂容許使用項目部分，依本部過

去審議之相關案例，如中科四期開發案，配合工業區開

發而設置之住宅社區及服務中心，亦應依據非都市土地

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住宅社區專編進行檢核，並非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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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審議標準。 

◎經濟部水利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案非位於中央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，故本計畫因

配合道路拓寬及撥用，將部分滯洪池（滯 2）用地剔除

基地範圍，對園區之滯洪功能有無影響部分，應另洽高

雄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意見。 

二、本案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更編定，故請開發單位洽

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查詢是否位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集

水區域範圍內，倘位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

內，請開發單位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6 條挑送排水規劃

書予高雄市政府。 

三、本案案址位於地下水管制範圍，依地下水管制辦法相關

規定，不得鑿井引水作為興建及營運用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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